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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

第 1752号建议的协办意见

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：

夏敢华代表提出的《关于支持绿色木结构产业发展的建议》

（第1752号）已收悉，我单位的办理意见如下：

我省森林资源丰富，根据林草湿与“国土三调”数据对接融

合成果，森林覆盖率 65.85%、居全国首位，森林蓄积量8.96亿立

方米，发展绿色木结构产业的木材资源禀赋突出。近年来，我局

高度重视林业产业发展，坚持“以二促一带三”发展思路，以持

续实施林业“八大工程”为重点，主抓绿色富民特色林业产业，

取得显著成效。目前，南平、三明、龙岩等地已形成木竹加工产

业集群，涌现出升升木业、杜氏木业等一批生产绿色木结构产品

的龙头企业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推动绿色木结构产业发展：

一是积极协调省财政厅，在林产加工贷款纳入省级财政林业贷款

贴息补助的基础上，努力争取省级财政加大对绿色木结构产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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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和资金支持。二是对符合国家林草局《直接为林业生产经营

服务工程设施用地规范》(LY/T3426-2025)的移动类设施，各级林

业主管部门将主动服务、加强指导，为项目用林提供优质高效审

批服务。三是积极配合有关部门，出台相关地方标准，支持建立

杉木材料认证和追溯体系，推动“闽材闽用”。四是支持杉木在木

结构建筑、新型材料等高附加值领域的定向研发与应用转化，积

极与国内木材加工相关产业聚集区对接，拓展杉木全价值产业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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